
107年度促進原住民就業獎勵計畫─【僱用獎勵】第   期審查核定清冊

機關名稱：

案號1

雇主資料 勞工資料

獎勵

月數

獎勵金額

(元)公司名稱
統一

編號

負責人

姓名

行業

編碼2

勞工

姓名

性

別
族別

職業

編碼3

是否為

非典型

就業4

薪資

(元)

合計

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(會)計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

1 同一雇主僱用同一勞工視為一案。

2 參閱「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」(第 10 次修訂)，填寫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、S、I、J、K、L、M、N、O、P、Q、S 等大類編碼。

3 參閱「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類」(第 6 次修訂)，填寫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0 等大類編碼。

4 非典型就業係指部分時間、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就業者。


